
   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
數位教材製作計畫 結案報告表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數位教材製作】結案繳交資料如下： 
1.​ 錄製課程規範： 

1、​本計畫所有教材都必須為全新錄製。 

2、​錄製內容需與課程相關，錄製與剪輯方式可依個人自行發揮。 

3、​一學期18週之課程，至少需錄製16週的影片。 

4、​ 需依據節次分段影片，例如：3學分的課程，則必須錄製48節次

的影片。 

5、​錄製課程影片時需使用自製教材。 

6、​影片錄製時需注意收音、影像、聲音與畫面的呈現效果。 

7、​本計畫未支應工讀費。 

2.​ 繳交錄製影片與授課教材。(USB或光碟片等方式) 

3.​ 影片內容與說明。(電子檔) 

4.​ 此門課因有錄製或是建置課程教材，請放置相關課程之Moodle系統

，並繳交「創用CC授權同意書」與「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」。(紙本) 

【以上資料請moodle高教深耕專區】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：______________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主持人：______________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 



 
    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結案報告表 

開課教師  課程節次  活動期間 yyy/mm/dd- 
yyy/mm/dd 

影片內容與說明 

上課日期 影片長度 影片內容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

※請老師將錄製影片與授課教材放置相關課程之Moodle系統中，並
將電腦畫面截圖作為證明： 
 

 



創用CC授權同意書 
 
一、著作授權之範圍及限制： 
（一）、著作人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本人）同意將本人之錄製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本

著作）採用創用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－相同方式分享」3.0版台灣授權條款釋出；並同意
授權由銘傳大學將本著作上傳至銘傳大學OCW網站，協助進行創用CC宣告之相關技術
行為。 

 
（二）、依照創用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－相同方式分享」3.0版台灣授權條款，本人仍保有著作

之著作權，但同意授權公眾在遵守授權條款的前提下，得自由以重製、散布、發行、編
輯、改作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（網路轉載）、公開展示之
方式利用本著作，以及創作衍生著作。惟利用人進行授權條款以外之利用時（例如：商業
利用），必須取得本人之同意，否則本人仍得依照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向其主張權利。本條
款內容如下： 
 姓名標示：利用人需按照本人所指定的方式，保留姓名標示。 
 非商業性：利用人不得為商業目的而利用本著作。 
 相同方式分享：利用人改變、轉變或改作本著作，於散布該衍生著作時，利用人需採用

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之授權條款。 
 
（三）、創用 CC 「姓名標示 ─ 非商業性─ 相同方式分享 」 3.0版台灣授權條款詳見：
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sa/3.0/tw/legalcode 
 
二、授權之注意事項： 

本人了解本授權條款期範圍適用於全世界，有效期間持續至本著作之著作權保護期間屆滿
時止，本項授權亦不可撤銷。本人並了解他人合理使用權利及其他之權利，不因本授權條款之內
容而受影響。 
 
 
 
 
著作授權同意人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簽章) 
 
 
 
 
 
 
 
 

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
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sa/3.0/tw/legalcode

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
有關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就相關著作財產權授權事宜，約定如下： 

授 權 人：  

被授權人：銘傳大學 

授權標的：授權人申請高教深耕計畫所製作之教材─教材名稱：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計  
授權範圍： 

1.非專屬授權，授權人仍保有授權標的之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。 

2.同意被授權人於教學或推廣教育等目的下，有不限次數之重製、公開播送與公開傳輸等權利。另

亦可供被授權人同意之人，於合理範圍內重製使用。 

授 權 金：無償授權。 

授權期間：於著作權存續期間內。 

保證條款： 

1.授權人保證其授權標的內容，並無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等權利之情形，如有違反，願自行解決

，與被授權人無涉，如因此造成被授權人遭權利人主張權利或訴追者，授權人願無條件賠償被授

權人所有損失。 

2.授權人如將授權標的轉讓其他第三人，授權人保證被授權人仍可行使本同意書約定授權範圍之

行為。 

附則：本授權書交付正本一份由授權人：          代表收執，餘授權人交付影本一份以為證明。 

授  權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被授權人： 銘傳大學          (簽章) 

代表人(或授權代表人)： 李選士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統一編號： 29902801 

住      址：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

 
 
 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